
第 2851號公告 運輸署

道路交通 (交通管制 )規例 (第 374章 )

撤銷灣仔博覽道東禁區

本人現行使《道路交通 (交通管制 )規例》(第 374章 )第 14(1)(a)條所賦予的權力，下令由 
2019年 4月 28日凌晨 1時 30分起，現時在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擴建部分巴士總站的東面 
第一條通道實施的全日 24小時機動車輛 (專利巴士除外 )的禁區，將予以撤銷。

 署理運輸署署長李萃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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